
录和其他作为证据的文书
,

应 当当庭宣读
,

并

且听取当事人和辩护人的意见
。

当事人和辩

护人有权向法庭申请通知新的证人到庭
,

调

取新的物证
,

申请重新鉴定或者勘验
。
如果合

议庭认为案件证据不充分
,

就可以延期审理
。

证人证言必须在法庭上经过公诉人
、

被害人

和被告人
、

辩护人双方讯问
、

质证
,

听取各方

证人的证言并经过查实以后
,

才能作为定案

的根据
。
法庭审理结束后

,

合议庭根据已经

查明的事实
、

证据和有关的法律规定
,

作出判

决
。

我国刑事诉讼法对收集
、

审查
、

核实证据

的程序作出如此严格详尽的规定
,

就是为 了

通过层层把关
,

去粗取精
、

去伪存真
,

使作为

定案根据的证据尽可能达到真实性
、

相关性

和合法性的要求
。

假如证据就是不以人的意

志为转移的客观事实的活
,

那又何必层层把

关
、

反复审查呢 ? 那岂不是 自找麻烦吗 ?

证据伺题是刑事诉讼中的带有关键性的

核心问题
,

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是

既很重要又很复杂的问题
。

在理论上证据不

仅是法学领域中的一个重要问题
,

而且和哲

学
、

逻辑学都有密切联系
,

所以我们应该从法

学
、

哲学和逻辑学各个角度来探讨证据问题
,

使理论能符合于客观实际
,

并能对实际工作

起帮助和指导的作用
。

健全法 制和建设精神文明

王 礼 明

文明
,

是指社会发展进步的状态
。

它包括两个方面
:
一是物质文明

,

一是精神文明
。

物质

文明是精神文明的基础
,

精神文明对物质文明又有反作用
。

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
,

都是不断向

前发展的
,

封建社会与奴隶社会相比
,

资本主义社会与封建社会相比
,

不仅物质文明有了巨大

的发展和进步
,

精神文明也有了巨大的发展和进步
。

但是
,

它们都有
“

公开
”

或
“

隐蔽
”
的

“
奴隶

制 ”
相伴随

,

都是以一个阶级压迫和剥削另一个阶级为基础的
。

社会主义社会已经消灭了人剥

削人的制度
,

建立了生产资料公有制
,

劳动人民成了国家的主人
, “
没有厂主的皮鞭

,

却很勤劳 ;

没有资本家的监工
,

却有极高的效率 ; 没有奴役
,

却守纪律 ;没有统治
,

却有秩序
,

群众从公众利

益出发的理想主义
、

最严格的自我约束
、

真正的公民感
,

是社会主义社会的道德基础
。 ”

(卢森

堡
: 《论俄国革命》 )我们现在虽然还没有完全做到这些

,

但将来一定可以做到
。

社会主义的物

质文明和精神文明
,

必将超过以前的一切时代
。

恩格斯在谈到精神文明的时侯
,

既谈到
“
文字的发明及其应用于文献记录

” , “

艺术产生
” ,

科学
“
日益发展

” , “
艺术高度繁荣

” ;也谈到剥削阶级的
“
贪欲

” 、 “
伪善

”

等等 ; 还谈到国家和法

律
,

并把国家和法律看作是精神文明的重要内容
。

当人类社会处于蒙昧时期和野蛮时期
,

没有阶级和阶级斗争
,

因而也没有国家
。

当人类社

会出现了私有制
,

随之出现了阶级和阶级斗争
, “
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剥削

” ,

就成了
“
文明

时代的基础
” 。

这时候
,

国家也就应运而生
。

恩格斯曾经明确地说
: “

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

括
” ①

① 《马克思恩格斯选集
》 第 4 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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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家和法律是密不可分的
。

有了国家
,

就必然有法 ; 没有法
,

国家也就不成其为国家
。

把法作为精神文明的一项重要内容
,

是不是穿凿附会呢 ? 当然不是
。 19 , 7年

,

董必武同

志 《在军事检察院检察长
、

军事法院院长会议上的讲话》 中指出
: “
人类从进人文明社会以后

,

说到文明
,

法制要算一项
。 ”
一个国家如无法可依

,

各方面都处于杂乱无章的无政府状态
,

是不

可能建设起高度的精神文明的
。

从《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》中可以看出
,

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
,

有两项重要的内容
: 一是发展教育科学文化

,

一是进行共产主义理想
、

信念
、

道德
、

情操等方面

的教育
。

没有高度发达的教育科学文化
,

就谈不上建设高度的精神文明
。

由于林彪
、 “ 四人帮

,,

的破坏
,

我国的社会风气和社会治安情况至今还没有根本好转
。

社会风气是社会情神文明状

况的综合反映
,

是衡量一个社会道德水准高低的尺度
。

社会风气的好坏
,

又与社会治安情况的

好坏密切相关
。

解决社会风气和社会治安方面的问题
,

需要进行
“

综合治理
” ,

进行共产主义理

想
、

信念
、

道德
、

情操等方面的教育和善于运用法律武器
,

则是其中两项最重要的方法
。

在道德

教育中
,

有道德风尚问题
,

社会秩序问题
,

纪律问题
,

礼貌问题
,

卫生问题等等
。

为了把我们国

家治理好
,

除了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
,

继续发扬社会主义民主以外
,

还必须健全社会主义法

制和进行以共产主义理想
、

信念
、

道德
、

情操为重要内容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教育
。

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不断发展
,

需要用法制来调整的社会关系也将日益增多
,

法制在整个社会生活中所起的作用也会越来越大
。

但是
,

社会生活是极其复杂的
。

不曹法律

如何完备
,

也不可能对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都作出明确具体的规定
。

而共产主义道德起作用的

范围
,

则要比法律广泛得多
。

社会主义法制和共产主义道德
,

是维护社会秩序的两种主要的行

为规范
。

二者是互相配合
,

缺一不可的
。
法律是靠国家强制力来实行的

。

对于那些严重破坏

公共秩序
、

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行为
,

要追究刑事责任 ; 违反民事和经济法规的
,

也要负法律责

任
。

但一般地违反公共秩序
、

违反社会公德的行为
,

就不一定全诉诸法律
,

而要靠共产主义道

德教育
。

通过社会舆论的褒贬
,

道德规范的约束
,

以及人们自我良心的责备等等
,

可以调整和

克服种种不 良行为
。

社会舆论是道德的
“ 法庭

” 。

共产主义道德还从积极方面对人们提出许多

要求
。
如见义勇为

,

敢于和坏人坏事作斗争
。

只要我们把以共产主义理想
、

信念
、

道德
、

情操为

重要内容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教育深人持久地进行下去
,

就可以形成正确的社会舆论和 良好

的社会风气
,

提高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准
。
可以这样说

,

法律多是治患于
“ 已然

” ,

道德教育则是

防患于
“
未然

” 。

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和以共产主义理想
、

信念
、

道德
、

情操为重要内容的精神文

明教育是相辅相成的
。

在我国 19科 年宪法和现行宪法中
,

都把
“

遵守公共秩序
,
遵重社会公

德
, ,

规定为公民应当履行的义务
。

一方面
,

共产主义道德要求每个公民都要严格遵守宪法和

法律
。
凡是违法的行为

,

特别是犯罪的行为
,

都被认为是违反共产主义道德的行为 ; 另一方面
,

在宪法和其他一些法律中
,

也反映了共产主义道德的基本要求
。

这说明
,

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和

进行以共产主义道德为重要内容的精神文明教育
,

在内容上是互相渗透的
。

对广大干部和群众
,

特别是广大青年
,

广泛深入地进行法制宣传教育
,

也是社会主义精神

文明教育的一项重要内容
。

我们不仅要进行法制宣传教育
,

而且要制定一些切实可行的制度

和办法
。

现在
,

不少地区和单位
,

已经根据具体情况
,

制定了文明礼貌
“
公约 ” 、 “

守则
” 等等

,

把

思想教育和必要的制度约束结合起来
。

这样坚持下去
,

人们就会逐渐养成遵纪守法的习惯
,

形

成良好的社会风气和崇高的道德风尚
,

再加上高度发展的教育科学文化
,

就可以建设起高度的

社会主义精神文明
。

-


